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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济南正在全力争创
全国文明城市，为此还需要在
城市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
面下更大的力气。大到违章建
筑的拆除，小到泉水直饮点的
使用，都因为事关城市文明受
到了舆论的格外关注。全城参
与，共建共享，确实是创建文明
城市的必由之路，但是在这个
过程中必须坚持“不扰民”的原
则，要以创城为契机多为市民
解决问题，而不要给市民提太
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制造太多
不必要的麻烦。

文明城市的评选，在“硬
件”上是有严格要求的，街道不
整洁、乱搭乱建肯定过不了关。
日前，济南市已经将“拆违拆
临”列入明年的重点工作，其他
城市创建文明城市也都有过这
样的大动作。拆除违章建筑不
仅是为了维护城市形象，更是
为了维护法律尊严，这个底线
守不住就谈不上城市文明。所
以，像历山路 100 号这样典型
的老百姓“大杂院”，尽管其中
一些人的生活处境很是让人同
情，但是拆违还得忍痛进行。

除此之外，济南市比较引
人注目的亮点还在于明确提
出了党政机关和街办社区要
带头，在维护法律刚性的同时

表现出了一定的弹性，那就是
对普通市民多一些耐心，不要
犯急躁病。确实，城市中“脏乱
差”严重的区域通常都是低收
入市民聚居的地方。但是，这
种表面上的脏乱往往不是因
为当地市民文明素质不够，而
是因为居民收入不高、生活压
力太大或者市政公共服务设
施不完善所致。在创城过程
中，治理这些居民众多而设施
老旧的社区，工作的重点应该
是解决问题，通过拆违实现社
区整洁，又不影响居民的正常
生活。如果过度追求城市的亮
丽，规划太多好看但不实用的
建设，就容易搞成“面子工
程”，一旦“风暴”过去，“脏乱

差”就会卷土重来。
同样，在“软件”建设上，

也不应对市民提出不切实际
的道德要求。“全国文明城市”
对市民的公共道德有很多明
确的要求，但是其中没有任何
道德高标，像“车辆、行人各行
其道”“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
场所全面禁烟”这些要求只是
重申法律的红线而已。其实，
遵法守法就是当下最值得弘
扬的城市文明。对一些法无禁
止但看上去不雅的事情，城市
管理者更应该做的是疏导工
作。比如济南市民一直有取用
泉水的习惯，曾经一段时间取
水人在泉池边蜂拥一团，既不
文明也不安全。在有关部门建

设了多处取水点之后，不仅不
文明的现象减少了，还引发了
外地游客对济南市民的羡慕。
目前，济南泉水直饮点又爆出
了“大桶客”的不文明现象，有
关部门在加强文明宣传的同
时，如果能以其他渠道更好地
方便市民享用泉水，也一定会
收到更好的效果。

为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济南市已经努力了十几年。创
城工作任重道远，但绝非不可
企及，只要各级城市管理者不
断创新治理理念，提高治理能
力，在创城工作中坚持务实为
民，功到自然成，大多数市民不
但不是创城的“障碍”，相反还
是创城的最大动力。

创城办实事，功到自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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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可纵容“身份证大轨迹”随便查

□宋鹏伟

你所有的隐私信息，包括
开房记录、名下资产、乘坐航
班，甚至网吧上网记录信息，只
要有人付钱，只需提供身份证
号码，就可以轻易被查到。这是
否让你不寒而栗？还有，四大银
行存款记录，手机实时定位，手
机通话记录，他们也都能查到，
而且声称 7 天×24 小时不间
断服务。近日，有记者在网上只
花费 700 元就买到了同事的上
述信息，更可怕的是，竟然有第

三方软件为这样的服务提供担
保，整个交易已跃升到了“平台
化”的地步。

不再是公民的单一信息，
而是门类齐全的“大数据”；没
有想象中的高门槛，只要 700
元即可得到全套资料；更不必
担心遭遇欺诈陷阱，第三方平
台可以做交易担保。不知道的，
恐怕还以为这是政策大力扶持
的新兴产业呢。

无论是“只需提供身份证
号码”，还是 700 元的价格、快
速准确的服务，都表明个人信
息贩卖已告别了过去粗放式的
发展——— 个别内部人犯罪、私
人信息保管不慎、商家虚假宣

传，甚至不再限于一人、一时、
一地，而日渐发展成为一条廉
价高效的成熟产业链，可谓信
息犯罪的 2 . 0 时代。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还
是在全民声讨个人信息泄露和
执法力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发
生的。这一方面可见其生命力
之顽强，另一方面恐怕也说明
打击与惩戒的乏力。大数据时
代，信息就是商机，无论是想要
发起“人肉搜索”的个人，还是
以个人信息进行精准营销的商
家，都日渐依赖这块肥肉。强大
的需求诱惑着犯罪分子铤而走
险，而价格不断走低、服务日臻
完善的现实则说明，跟收益相

比，个中风险小到可以忽略不
计。

信息泄露大都离不开内
鬼，内鬼的数量与专业化，决定
着信息供给的价格高低。有些
信息泄露完全可以倒推来源，
试想，谁能够在几小时内提供
多年来“身份证大轨迹”？

犯罪分子的嚣张，一定与维
权成本过高有关。对于个人信息
保护，有法可依从来不是问题，
早在七年前，修订后的《刑法》就
明确了出售、非法提供和非法获
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两项罪名，遗
憾的是，执行力却远远不够，真
正因此而坐牢的只是极少数。最
大的原因，就是立案难，记者的

报道也证明了这一点，面对如此
令人震惊的黑色产业链，当地警
方却表示，“因被泄露的信息尚
未构成公开上网等情节，所以暂
不予处理。”难道非要等到受害
者损失惨重甚至失去生命，变成
大案要案了，警方才能够介入？

信息泄露，不仅是对公民
隐私权的侵犯，更是隐性财产
的泄露，无论是否有人借此作
恶，都应当视作已经发生的犯
罪行为，予以及时打击。相反，
任何妨碍公民维权的行为都是
对信息犯罪的纵容。

葛公民论坛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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